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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第 86 期鳳山區文澄自辦市地重劃區聽證會議紀錄 

一、案由：高雄市第 86 期鳳山區文澄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申請核

准實施市地重劃。 

二、主持人：高雄大學法律學系  張鈺光教授 

三、聽證日期及場所：110 年 10 月 18 日上午 09 時 30 分假高雄市鳳

山區忠孝社區發展協會（地址：高雄市鳳山區光復路一段 162 巷

26 號） 

四、出席人員：詳附件一 

五、紀錄整理人員：唐瑤茹 

六、會議實況： 

(一)開場 

司儀： 

    現在 10 點已經到了，我們就邀請國立高雄大學法律學系的張

鈺光教授來擔任我們今天會議的主持人，我們也請張教授來說明

召開今天聽證會議的案由，並且宣布會議開始。另外，也請介紹

我們出席的各單位代表，跟重劃會的代表，還有我們的市地重劃

及區段徵收委員會的老師，謝謝。 

(二)主持人說明 

主持人： 

    各位地主、各位鄉親，大家早安。我們今天是要召開我們的

高雄市第 86 期鳳山區文澄自辦市地重劃的聽證，召開這個聽證

的目的，最主要就是希望讓各位地主、各位鄉親一起來關心我們

這個案子。如果針對這個案子有任何的意見，我們都非常重視，

所以今天最主要目的就是要聽取大家意見的陳述。 

    我想以下的部分按照我們的流程，陸續我們會請我們的主辦

機關來進行報告，之後會請重劃會來說明整個重劃計畫主要的一

個內容，後續的部分就是看各位地主還有沒有想要關心、想要登

記發言。是不是以下我們就按照我們的流程開始？那就麻煩司儀

這邊，謝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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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主辦機關報告(聽證程序、發言時間及注意事項) 

司儀： 

    我們現在進行的議程是主辦機關的報告，我們現在就請我們

高雄市政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陳啟城股長來上台報告。 

地政局土地開發處陳啟城股長： 

    各位鄉親、各位土地所有權人，大家好，我是高雄市政府地

政局土地開發處，敝姓陳，陳啟城，現在就由我來跟大家報告我

們這個聽證會議的簡報。 

    簡報大綱，我們會先說明聽證的必要性，然後聽證會議的一

個議程，然後會跟大家說明這個會議要注意的一個事項，然後還

會再講到聽證會議紀錄是怎樣子來製作的，最後也會再跟大家報

告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之後，後續我們市府這邊還有哪一些程

序要做。 

    聽證的必要性，我們依據司法院的釋字第 739 號的一個解釋

有講到，我們主管機關應該要用合議制的方式來審議擬辦重劃範

圍及重劃計畫書，並於核定前給予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的利害關

係人來陳述意見的機會，以及舉行公開的聽證。另外，依照我們

的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7 條也有規定，就是

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機關受理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後，我們要檢

送重劃計畫書的草案，通知土地所有權人及已知的利害關係人來

舉辦聽證。 

    我們這次聽證會議的議程，9 點半到 10 點是我們報到的時

間，10 點到 10 點 10 分是主持人說明案由、開始聽證會議，10 點

10 分到 10 點 20 分是主辦機關的一個報告，10 點 20 分到 10 點

30 分是重劃會說明重劃計畫的一個摘要，10 點 30 分到 10 點 40

分是宣讀未出席者的書面意見，10 點 40 分到 11 點 20 分是當事

人還有利害關係人來陳述意見，11 點 20 分到 11 點 30 分是詢問

證人、鑑定人或相關人員，11 點 30 分到 11 點 50 分是當事人、

利害關係人發問及其他出列席人員來做一個回應，11 點 50 分到

12 點會由主持人來做一個結語，來宣布聽證的一個終結。上面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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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議程，主持人認為有必要的時候，都是可以作調整、順延，或

是做一個終結。 

    然後，在當事人跟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這個階段，這個是要

開會前要事先提出書面的陳述意見，以及會議前在現場有登記要

陳述意見的人，這樣才能發言陳述意見。發言的順序是依照登記

發言的一個順序，陳述意見的時間跟提出證據的時間是每人 3 分

鐘，並且以 1 次為限。發言的時間，如果 2 分鐘的時候，我們會

按 2 次的短鈴來提醒，3 分鐘時間到的時候，會按 1 次長鈴來停

止發言。過號的處理，如果唱名 3次沒有到場，我們就視為過號，

要等到其他的人陳述意見後才可補行發言。 

    在當事人跟利害關係人發問以及其他出列席人員回應這個階

段，也是一樣，是要在開會前要書面申請陳述意見，或是會議開

始前現場有作登記者為限。第 1 個步驟是發言條件的部分，須先

經主持人的一個同意；第 2 個步驟，發問的時間也是一樣，每人

3分鐘，並以 2次為限；第 3個，回應的時間，每人一次 3分鐘，

並以 2 次為限。發言時間也是 2 分鐘的時候按 2 次短鈴提醒，3

分鐘到的時候按 1 次長鈴停止發言。超過時間的話，應該停止發

言；如果沒有自行停止的話，後續的發言不予列入本次會議紀錄，

後面我們是用書面的方式提交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來做一個審

議。 

    然後是聽證會議的一個注意事項。這個部分在我們通知召開

這個聽證會議的通知單都有附一個注意事項，我這邊就比較簡單、

快速地把它宣讀過。 

    第 1 點，本次聽證係由當事人及利害關係人或其代理人（以

下簡稱陳述意見者）於會議中陳述意見及發問，重劃會代表人、

其他出列席人員或其他人員（以下簡稱其他出列席人員）經主持

人同意得發言或發問，非符合以上資格者不得發言。第 2 點，聽

證會議報到時，陳述意見者及其他出列席人員應出示身分證明文

件正本供主辦機關來核對。第 3 點，陳述意見者於開會前事先書

面提出發言陳述意見者，發言時間以 3 分鐘並以 1 次為限，這是



4 

 

屬於第一輪的發言；如果在現場表示有發言意願者，就是在會議

開始前作登記的話，列入第二輪的一個發言，發言一樣也是以 3

分鐘並以 1 次為限。第 4 點，事先書面提出或是現場登記陳述意

見者及其他出列席人員，發問及該回應時間各有 3 分鐘並以 1 次

為限，發問後欲再發問或再回應時，得經聽證主持人同意後，再

發問或再回應一次，同樣也是各有 3分鐘為限。 

    第 5 點，陳述意見、發問或回應時間剩下 1 分鐘的時候會按

2 短鈴，時間屆滿時會按 1 長鈴，超過時間應停止發言，如未自

行停止，後續的發言不予列入本次的會議紀錄，但是可以依照本

注意事項第 6 點辦理。第 6 點，開會前未事先申請或現場登記發

言者，會議開始後原則禁止發言，應改以書面方式提出，並不予

列入本次會議紀錄，惟該書面意見仍將提交本府市地重劃及區段

徵收會審議。第 7 點，陳述意見者或其他出列席人員發言及發問

內容應以聽證爭點為範疇，不得人身攻擊，若有偏題或與主題無

關之發言，主持人可立即制止或限制發言。第 8點，陳述意見者、

其他出列席人員或參與會議人員有違反法令、本注意事項，或是

妨礙正式聽證程序之發言或行為，經主持人指示停止發言而仍持

續發言，致程序延滯者，主持人得請其立即離開會場。 

    第 9 點，如因發生不可抗力之因素或人為因素影響議事進行

的情況，聽證主持人得中止聽證會議程序。第 10 點，本次聽證會

議採全程錄音、錄影，聽證紀錄完成後會公開於本府地政局土地

開發處的網站來供公開閱覽，聽證紀錄當場紀錄完成者，應該要

由出席陳述意見者及其他出列席人員有陳述意見（含發問及回應）

者簽名或蓋章，出席陳述意見者及其他出列席人員對其陳述或發

問之記載內容有異議的時候，得即時提出；出席陳述意見者及其

他出列席人員拒絕簽名或蓋章，我們會記明其事由。第 11 點，新

聞媒體記者得於記者席旁聽，並於指定區域錄音、錄影或照相，

聽證會議開始前或結束後得從事採訪，惟須於會議開始前 10 分

鐘內要完成架設，聽證程序進行中不得從事採訪。 

    第 12 點，聽證程序進行時，出席者應遵守下列規定：禁止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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菸、嚼食檳榔或飲食，會議全程需配戴口罩，並將行動電話關閉

或是靜音；他人發言時，不得干擾或提出質疑；禁止標語、海報、

各類布條、旗幟、棍棒、擴音設備攜帶進入會場及會議所在的辦

公廳舍區域；不得大聲喧嘩、鼓譟、擅自前往非指定的一個活動

區域。第 13 點，如果遇到天災或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原訂聽證場

次不克舉辦，主辦機關得順延會議 110 年 11 月 1 日舉行，並於本

府地政局土地開發處的網站發布相關的訊息，不另行公告以及書

面通知。 

    我們這個聽證會議的製作，完成後會公開在本府地政局土地

開發處的網站，來供公開閱覽。聽證紀錄當場製作完成者，會由

陳述人、發問人以及回應人簽名或蓋章，陳述、發問及回應人對

於陳述的或是發問的記載內容有異議的時候，得即時提出；陳述

人、發問及回應人拒絕簽名、蓋章的話，將記明其事由。就是聽

證會議紀錄將併同相關文件提請本府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來審

議。 

    對於在會後才提出意見的處理，我們是將提出的這個意見納

入聽證會議紀錄，我們會把這個書面交給本府市地重劃及區段徵

收會來做一個審議。 

    最後，就是重劃會這邊向我們本府申請核准實施市地重劃之

後還有什麼程序。第一個就是今天舉辦的聽證，然後機關會辦理

初審會議的審查，之後才會提請本府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做一

個正式的審議，最後就是簽報市長來做一個核定。如果不予核准

實施市地重劃的話，我們就是敘明理由來駁回；如果核准實施市

地重劃的話，會將重劃計畫書，還有聽證會議的會議紀錄，還有

高雄市政府市地重劃及區段徵收會的會議紀錄，送到各位土地所

有權人及利害關係人的手上，這三個文件也會於機關的公告欄以

及網站來做一個公告。 

    以上。 

(四)重劃會說明重劃計畫摘要 

主持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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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謝謝我們主辦單位針對有關於我們聽證程序，還有一些相關

注意事項說明。 

    以下我來介紹一下今天出席我們聽證的一些委員，還有我們

的機關代表。在我右手邊，依序是吳文彥委員，還有鄭明安委員；

在我的正前方，是我們地政局土地開發處的副處長，還有科長；

在我左手邊，是我們重劃會的代表。 

    等一下我就會請鍾先生來報告，謝謝。 

司儀： 

    接下來要進行的程序，就是請重劃會說明重劃計畫摘要的部

分，請重劃會的代表鍾國寧先生上台說明。 

重劃會鍾國寧先生： 

    主席、鄭委員、吳委員、李副處長跟吳科長、陳股長、各位

地政局土地開發處長官，及各位鄉親，大家早，今天由本人代表

重劃會向各位鄉親來說明高雄市第 86 期鳳山區文澄自辦市地重

劃區聽證會議的重劃計畫書簡報。 

    簡報的大綱有分作：第一，重劃的地區及其範圍；第二，法

令的依據；第三，辦理重劃的原因及預期的效益；第四，重劃區

公私有土地的總面積，以及土地所有權人的人數；第五，土地所

有權人同意重劃的情形；第六，重劃區原公有道路、溝渠、河川

及未登記土地的面積；第七，土地全區的總面積；第八，預估公

共設施用地的負擔；第九，預估費用的負擔；第十，土地所有權

人平均重劃負擔的比率概計；第十一，重劃區內原公有合法建築

物及既成社區重劃減輕負擔之原則；第十二，財務計畫；第十三，

預定的工作進度表。 

    我們重劃區東至文山段 47-3 地號土地的東側為界，西是以文

清街 89 巷東側 4 米道路交界為界，南邊是以文澄兒童公園以及

廣兼停 1 北側交界為界，北邊是以文湖街南端的 8 米計畫道路交

界為界，共計文山段 45-0 等 18 筆地號的土地，全區的總面積有

4197.00 平方公尺。 

    第二，法令的依據。本重劃區是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 58 條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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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項，以及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第 25 條的規定辦

理。第 2，都市計畫的緣起：本區的主要計畫係依據高雄市政府

108 年 6 月 4 日高市府建都發規字第 10832024000 號公告發布實

施之「變更高雄市鳳山主要計畫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（第四階段）

案辦理。細部計畫是依據高雄市政府 108 年 6 月 28 日高市府都

發規字第 10832402600 號公告發布實施之「擬定及變更高雄市鳳

山細部計畫（第三次通盤檢討）案（第四階段）（後續應辦理事項

續一（鳳山段大老衙小段 34-8 等地號）跟續四、續五、續六案）

計畫整體開發地區。 

    再過來，本重劃區經過高雄市政府農業局 109 年 9 月 28 日

高市農植字第 10933102800 號函核定，區內沒有珍貴的樹木。第

4，本重劃區經過高雄市政府文化局 109 年 9 月 30 日高市文資字

第 10932263900 號函核定，區內無指定或列管之古蹟、遺址及文

化景觀保存區。本重劃區經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 109 年 9 月 26

日高市都發審字第 10934746300 號函核定，非屬地質敏感區。本

重劃區經高雄市水利局 109 年 9 月 28 日高市水保字第

10938223000 號函核定，非劃屬公告之山坡地範圍，不須擬具水

土保持計畫。第 7，本重劃區經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110 年 2

月 26 號高市環局綜字第 11031769800 號函判定，本區免辦理環

境影響評估。 

    第三，本辦理重劃區的原因及預期的效益。辦理重劃區的原

因是透過本次的市地重劃整體開發，配合都市計畫的規劃系統興

闢道路、廣場兼停車場（20）等公共設施用地，引導都市發展，

解決交通中斷，以及環境髒亂衛生，促進地方的繁榮。重劃後，

原來地形、地界畸零不整之土地，可藉由地籍整理消除畸零不整

之問題，重新調整為大小適宜，地形方整，皆面臨道路並可立即

建築之優良建地，提昇土地的利用價值；併同道路、廣場兼停車

場等公用設施，以及雨水跟污水、排水溝渠的整治、管線地下化

等工程開闢，增進民眾通行改善區內街道景觀，並提升本區生活

環境品質，也解決長久以來本區道路中斷之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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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四，重劃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的情形。本

重劃區，公有土地中華民國有 1 位，總計面積有 632.13 平方公

尺，占有比例是 15.06%，然後高雄市政府也有 1位，有 56.12 平

方公尺，占有全區的土地是 1.34%；剩餘的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統

計有 34 位，總面積是有 3508.75 平方公尺，占有 83.60%。全區

總計有 36 位土地所有權人，有總面積 4197 平方公尺。 

    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的情形如下。所有權人申請辦理重劃

的意願，本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為 34 人，扣除依法未達標準不得

計入的人數 0 人，故全區可列入計入的人數為 34 人。同意的情

況，全數的土地所有權人 34 人都同意了，所以同意的人數比例是

百分之百，未同意的比例是 0。全區私有 34 位土地所有權人統計

的總面積是 3508.75 平方公尺，扣除依法未達到標準不得計入的

面積為 0平方公尺，剩餘可計入的面積計算為 3508.75 平方公尺。

全數 3508.75 平方公尺都已經全數同意，所以同意的面積也達到

百分之百，未同意的人數為 0，比例也是。本區這一邊公有土地總

計有 688.25 平方公尺，可抵充的公有土地的面積為 0，本區沒有

可抵充的土地面積。座談會辦理的情形，本重劃區於 109 年 2 月

15 號於高雄市鳳山區文德里活動中心召開舉辦座談說明會。 

    第六，重劃區原公有道路、溝渠、河川以及未登記土地面積

抵充的情況，就是檢附財政部國有財產署 110 年元月 26 日台財

產南接字第 11020001190 號函辦理。 

    第七，土地的總面積。公有的土地總面積有 688.25，私有的

面積有 3508.75，合計 4197 平方公尺。 

    預估本重劃區的公共設施用地負擔。道路用地有 999.00 平方

公尺，廣場兼停車場用地有 470 平方公尺，總計有 1469 平方公

尺，1469 平方公尺占有全區的總負擔公共設施比例為 35%整。 

    預估我們本區重劃費用的負擔。工程費用負擔為 3,012 萬

5,000 塊錢，然後區內總共有 4 棟建築，有 1 棟比較矮一點，總

計要補償共 1,032 萬 5,900 元，重劃作業費用是 963 萬 9,400 元，

總計土地所有權人這邊的全部重劃總負擔是 5,257 萬 3,8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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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,257 萬 3,800 元按照重劃後的地價 8 萬塊錢的話，土地所有權

人負擔的比率是 15.66%。本區重劃貸款係依據 110 年元月份五大

銀行平均基準利率 4 年估算，預估重劃後的平均地價為每平方公

尺 8 萬塊錢，係參考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價查詢服務網，以鳳山

地區近年來的地價指數上漲率進行調整。 

    第十，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概計。重劃總平均負

擔比率，是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，再加上費用平均負擔比

率，35.00%再加 15.66%，總計土地所有權人負擔 50.66%。 

    十一、重劃區內原有合法建築物或既成社區重劃負擔減輕之

原則。本重劃區無原有合法建築物及既成社區重劃後辦理原位置

分配，故無須訂定減輕負擔之原則。 

    財務計畫。本重劃區資金需求總計有 5,257 萬 3,800 元，貸

款的計畫是所需的經費擬由土地所有權人、理事會或理事長向銀

行或指定民間人士貸款籌措支應。償還計畫是由區內土地所有權

人按照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1 項的規定，以其未建築土地折

價抵付之抵費地出售款償還或繳納差額地價來償還重劃的費用。

第 4 個，各位土地所有權人還是各位鄉親再看一下，就是重劃區

從 111 年左右才開始這些現金流量的支出，之前的話，在重劃計

畫書未核准之前，這個都不能跟土地所有權人計取利息的支出。 

    預定的工作進度，由本人簡單報告一下。重劃區從發起籌備

至今，到 110 年 10 月份，這些都是前置作業。從 110 年 11 月開

始，到我們整個重劃完成，預計到 113 年 12 月，所以剩下時間的

話，只剩下 2年 2個月而已。 

    以上這個是本區的重劃計畫書簡單的報告，報告完畢，請各

位長官不吝指教，謝謝。 

(五)宣讀未出席者之書面意見 

主持人： 

    好，謝謝重劃會鍾代表以上簡報的一個說明。 

    接下來，因為按照我們原來的一個流程，是想請教各位鄉親

有沒有要登記發言的，但是好像到目前為止都沒有。都沒有是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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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 OK？如果都 OK 的話，我來說明一下。我們這個案子我不確定

是不是算絕無僅有，但是能夠做到百分之百這樣一個整合確實是

相當不容易，代表所有的住戶對我們這一個重劃本身有相當信心，

當然重劃會所做的這樣一個相關部分，可能在之前意見的整合已

經把各位的意見都充分納進來，所以才會有那麼高，也許是我自

己個人看過唯一的一件能達到百分之百。 

司儀： 

    現在進行的議程，就是宣讀未出席者的書面意見。 

    因為我們這個重劃區沒有當事人、利害關係人提出書面的意

見，所以我們就進行下一個議程。 

(六)當事人、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 

司儀： 

    接下來，這個議程是當事人、利害關係人陳述意見。 

    因為我們這個重劃區也沒有當事人、利害關係人事先提出書

面意見，所以我們就直接進入下一個程序。 

(七)詢問證人、鑑定人或相關人員 

司儀： 

    下一個程序是詢問我們的證人、鑑定人還有相關人員的議程。 

    從 110 年 9 月 16 號開始到 10 月 4 號截止，我們市政府並沒

有接獲任何人要申請證人、鑑定人或是相關人員的案件，所以我

們就直接再繼續下一個議程。 

(八)當事人、利害關係人發問及其他出列席人員回應 

司儀： 

    下一個議程是我們的當事人、利害關係人發問或是其他出列

席人員的回應。 

    因為我們沒有陳述意見的人，所以我們就直接進入到最後一

個議程。 

(九)主持人結語及宣布聽證終結 

司儀： 

    請我們的主持人結語，跟宣布今天的聽證終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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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持人： 

    謝謝我們各位地主、各位鄉親，也謝謝我們市府的代表，還

有各位與會同仁，也謝謝兩位委員今天的參與，最後更要謝謝重

劃會能夠將整個案子順利地推展。後續的部分就如同剛剛所報告，

後續會進入我們一個相關的審查，還有審議的一個階段。 

    是不是今天我們的聽證程序到這邊？那後續的，我想雖然今

天大家沒有發言，但是我們的整個聽證程序相關，還是會在地政

局的一個網站來公告。 

    以上，我就宣告今天聽證會程序終結。謝謝大家，謝謝。 

 

(十)散會：10 時 40 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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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附件 

附件一：出席人員名冊 

附件二：主辦機關簡報資料 

附件三：重劃會簡報資料 

 

 



 

出席人員名冊 
 

身分 姓名 

主持人 張鈺光 

高雄市政府市地重劃及區

段徵收會專家學者 

吳文彥 

鄭明安 

高雄市政府地政局 

土地開發處 

李文聖 

吳玉蓮 

陳啟城 

唐瑤茹 

檀成徽 

陳明華 

黃姿瑜 

蘇淑惠 

高雄市第 86 期鳳山區文

澄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

鄭凱鴻 

陳榮華 

鍾國寧 

吳帟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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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雄市第86期鳳山區文澄自辦市地重劃會
110年10月18日

1

簡報大綱
一、重劃地區及其範圍 八、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

二、法令依據 九、預估費用負擔

三、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 十、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概計

四、重劃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總數 十一、重劃區內原公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
負擔減輕之原則

五、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情形 十二、財務計畫

六、重劃區原公有道路、溝渠、河川及未登記土地
面積

十三、預定工作進度表

七、土地總面積

2

附件三



一、重劃地區及其範圍

重劃範圍如下：

東：文山段47‐3地號土地東側

西：文清街89巷東側

南：文澄兒童公園及廣兼停1北側

北：文湖街南端

共計文山段45‐0等18筆地號土地

全區總面積：4197.00平方公尺

3

二、法令依據
1、依據平均地權條例第58條第3項及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

重劃辦法第25條規定辦理。
2、都市計畫緣起：

主要計畫：依據高雄市政府108年6月4日高市府建都發規字第
10832024000號公告發布實施之「 變更高雄市鳳山
主要計﹙第三次通盤檢討﹚﹙第四階段﹚案。

細部計畫：依據高雄市政府108年6月28日高市府都發規字第
10832402600號公告發布實施之「擬定及變更高
雄市鳳山細部計畫﹙第三次通盤檢討﹚案﹙第四
階段﹚﹙後續應辦理事項續一﹙鳳山段大老衙小段
34-8等地號﹚、續四、續五、續六案﹚」計畫整體
開發區。

4



二、法令依據

3、本重劃區經高雄市政府農業局109年9月28日高市農植字第 10933102800
號函核定，區內無珍貴樹木。

4、本重劃區經高雄市政府文化局109年9月30日高市文資字第10932263900
號函核定，區內無指定或列管之古蹟、遺址及文化景觀保存區。

5、本重劃區經高雄市政府都市發展局109年9月26日高市都發審字第
10934746300號核定，非屬地質敏感區。

6、本重劃區經高雄市水利局109年9月28日高市水保字第10938223000號函
核定，非位屬劃定公告之山坡地範圍，不須擬具水土保持計畫。

7、本重劃區經高雄市政府環境保護局110年2月26日高市環局綜字第
11031769800函判定，本區免辦理環境影響評估。

5

三、辦理重劃原因及預期效益

透過本次市地重劃整體開發，配合都市計畫規劃系統興闢道路、
廣場兼停車場(20)等公設用地，引導都市發展，解決交通中斷及
環境衛生髒亂，促進地方繁榮。

重劃後可將原地形、地界畸零不整之土地，可藉由地籍整理消除
畸零不整之問題，重新調整為大小適宜，地形方整，皆面臨道路
並可立即建築之優良建地，提昇土地利用價值；併同道路、廣場
兼停車場（20）等公設用地及雨（污）水、排水溝渠整治、管線
地下化等工程開闢，增進民眾通行改善區內街道景觀，並提升本
地生活環境品質，也解決長久以來本區道路中斷之問題。

6



四、重劃區公私有土地總面積及土地所有權人總數
土地所有權人總數公私有土地位置圖

公私有人數、面積比例

權屬 人數 面積M2 比例%

公有-中華民國 1 632.13 15.06

公有-高雄市 1 56.12 1.34

私有 34 3508.75 83.60

總計 36 4197.00 100

7

五、土地所有權人同意重劃情形
所有權人辦理重劃意願

座談會辦理時間
本重劃區於109年2月15日假高雄市鳳山文德里活動中心召開座
談會。

8



六、重劃區原公有道路、溝渠、河川及未登記土地面積
無。檢附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南區分署110年1月26日台財產南接字

第11020001190號函。

9

七、土地總面積

公有土地面積(M2) 私有土地面積(M2) 合計(M2)

688.25 3508.75 4197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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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預估公共設施用地負擔

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：

列入共同負擔之公共設施用地項目及面積 土地所有權人負擔公共設施用地面積

11

九、預估費用負擔

◎本重劃區貸款利率係依據110年1月五大銀行
平均基準利率貸款4年估算。
◎預估重劃後平均地價每平方公尺80,000元，
參考內政部不動產交易實查詢服務網，係
以鳳山區近年來的地價指數上漲率進行調整。

費用負擔平均負擔比率

12



十、土地所有權人平均重劃負擔比率概計

十一、區內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負擔
減輕之原則：
本重劃區無原有合法建物或既成社區重劃後辦理
原位置分配，故無需訂定減輕負擔原則。

重劃總平均負擔比率＝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＋費用平均負擔比率
＝35.00％＋15.66％
＝50.66％

13

十二、財務計畫

1、資金需求總額約計新臺幣$52,573,800元

2、貸款計劃：所需經費擬由部分土地所有權

人、理事會或理事長向銀行或

指定民間人士貸款籌措支應。

3、償還計劃：由區內土地所有權人按平均地

權條例第60條第1項之規定，

以其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之抵

費地出售款償還或繳 納差額地

價償還。

項目
合計 109年

（萬元）

110年

（萬元）

111年

（萬元）

112

（萬元）
113

（萬元）（萬元）

重
劃
負
擔
總
費
用

工程費 3012.50 ‐ ‐ 1697.24 1015.01 300.25

重劃費用 1996.53 50.00 8175.84 1490.39 121.40 53.90

小計 5009.03 50.00 16965.23 3187.63 1136.41 354.15

貸款利息 248.35 0.00 429.78 194.45 41.59 4.32

小計 5257.38 50.00 17395.01 3382.08 1178.00 358.47

收
入

收取差額地
價或出售抵
費地價款

5257.36 ‐ ‐ ‐ ‐ 5257.36

小計 5257.36 5257.36

當期淨值 (0.02) (50.00) (288.97) (3255.70) (1261.14) 4855.79

4、現金流量分析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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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預定工作進度表

15

簡報完畢
敬請指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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